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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

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的通告

(２０２２年第３号)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５日以来我市发生新一轮新冠肺炎本土疫情,

病毒基因测序结果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G．２,该变异株传染性强、

传播速度更快.目前发现的病例轨迹行踪复杂,呈现同单位、同场

所聚集特征.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,切实保障广大市民

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根据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(第

九版)»要求,就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通告如下.

一、严格履行“四方责任”,各区(市)县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属地

责任,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主管责任,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,个

人和家庭要自觉履行防控义务.全市党政机关、企业和事业单位、

小区、室外景点、交通场站、农贸市场、商场超市等场所严格执行体

温检测、扫码亮码、戴口罩、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,严格落实健康监

测和日报告制度.

二、全市酒吧、KTV、密室逃脱、剧本杀、网吧、健身房、棋牌

室、洗浴场所等各类空间密闭娱乐场所和博物馆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、



美术馆、室内体育场馆等各类公共文体活动场所暂停营业.

三、严控人员聚集,暂不举办大型会议、论坛等活动;各类校外

培训机构暂停线下培训,暂停中小学和幼儿园在校(园)托管;宗教

活动场所暂时关闭,暂停宗教活动;养老院、福利机构等实行封闭

管理;餐饮单位不承接宴席活动,鼓励提供到店自取、外卖订餐,实

施无接触配送服务;党政机关、企业和事业单位食堂实行错峰就

餐;提倡“喜事缓办、丧事简办、宴会不办”.

四、有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鼻塞、流涕、腹泻、味觉嗅觉异常等症

状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,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;各医疗机构

严格发热门诊管理,各类诊所禁止接诊发热病人,零售药店严格执

行“四类药品”管理措施;诊所、药店要主动引导发热病人前往就近

发热门诊就诊.

五、倡导非必要不离蓉,若需离蓉的市民群众须持有４８小时

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.近７天内有中高风险区和涉疫城市旅居史

的来(返)蓉人员,以及与病例轨迹重合的人员须尽快主动向所在

社区和单位、入住宾馆报备,配合落实防控措施.

六、坚持做好“防疫三件套”,在人员密集的室内场所、乘坐公

共交通工具、人员密集的露天场所科学规范佩戴口罩,保持社交距

离,防疫期间不聚集、不扎堆,注意个人卫生,勤洗手、多通风.

成都多次成功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灾害风险,都得益于

广大市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和主动配合.本次加强社会面疫情防

控,会给市民群众的生活、工作带来一些不便,但可以有效减少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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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性强、传播速度快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.希

望广大市民群众继续主动支持与配合,共同与时间赛跑,众志成城

尽快战胜疫情,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,再现烟火里的幸福

成都!

本通告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１７时起实施,暂定实施７天,后

续将根据疫情进展和防控需要动态调整.我市及各区(市)县此前

出台的相关管控措施与本通告不一致的,以本通告为准.如有疑

问,请及时致电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.

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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